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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獎 小功

0601 一、服裝儀容整潔符合規範足為同學模範者。 0703 三、擔任各級幹部負責、盡職，成績優異者。

0602 二、禮節周到足為同學模範者。 0704 四、愛護公物，使團體利益不受損害者。

0603
三、熱心參加課外活動（比賽）確有優異成績表

現者。
0705 五、推展正當課餘活動，成績優異者。

0604 四、節儉樸實足為同學模範者。 0706 六、熱心愛國活動，有具體事實者。

0605 五、拾金（物）不昧其價值輕微者。 0707 七、熱心公益，以增進團體利益者。

0606 六、同學間能互助合作足為模範者。 0708 八、見義勇為，增進團體或同學權益者。

0607 七、自動為公服務者。 0709 九、敬老扶幼，表現優異者。

0608 八、防範意外事件之發生經查明屬實者。 0710 十、拾物（金）不昧，其行為堪為表率者。

0609 九、勸告同學向上有具體事實者。 0711 十一、參加校內活動（比賽），成績優異者。

0610 十、運動比賽時能表現體育精神者。 0712 十二、幫助同學排除困難，有具體事實者。

0611 十一、愛護公物有具體事實者。 0713 十三、遇問題能立即反映，增進團隊權益者。

0612 十二、生活言行進步，有事實表現者。 0714 十四、主動維護公共設施，增進團隊利益者。

0613 十三、扶助老弱婦孺及身心障礙者。 0715
十五、參加校內外公共事務或促進公益活動，有具

體事實足為典範者。

0614
十四、學生資料筆記本、作業（資料），內容充

實者。
大功

0615 十五、內務整潔，足為模範者。 0801
一、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友愛兄弟姊妹足為同學

楷模者。

0616 十六、遵守秩序，足為模範者。 0802 二、倡導愛國運動有具體事實表現者。

0617 十七、執行公務，認真盡職者。 0803 三、提供優良建議，並能率先力行，增進校譽者。

0618 十八、熱心服務，有具體事蹟者。 0804 四、愛護學校或同學，確有特殊事實增進校譽者。

0619
十九、學生積極鼓勵家長、熱心參與學校校務發

展及相關活動。
0805

五、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成績特別優異增進校

譽者。

0620 二十、課堂上表現優良，足為同學模範者。 0806 六、參加校外各種服務，績效特別優異者。

0621
廿一、參加學校辦理之各項活動或競賽表現優異

者。
0807 七、拾（金）物不昧，其價值特別貴重者。

0622
廿二、善盡環境區域打掃之責，足為同學模範

者。
0808 八、防範意外事件、重大災害，確有特殊表現者。

0623 廿三、對校園環境維護及安全活動盡力維護者。 0809
九、對於突發事件處置得宜，獲致良好成效或確保

生命財產安全者。

0624
廿四、見義勇為或遇特殊事件處理得宜，經查明

屬實者。
0810 十、維護學生安全、宿舍安寧，績效卓著者。

0625
廿五、參加校內外公共事務或促進公益活動，有

具體事實者。
0811 十一、推動宿舍事務，服務成效極為優異者。

小功

0701 一、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因而增進校譽者。

0702 二、校外生活言行表現優異，有具體事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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